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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14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賽 

 各競賽項目預估時間表  

比賽時間：114年 11月 1日(六) 地點： 彰化縣花壇國民小學、彰化縣花壇國民中學 

類別時間 
競賽

類別 

客語戲劇類 

(全組別) 

客語口說 

藝術類(一) 
(幼兒園、國小

中、國中組) 

客語口說 

藝術類(二) 
(國小低、高年

級組) 

客語歌唱 

表演類(一) 
(幼兒園、國小

高年級組) 

客語歌唱 

表演類(二) 
(國小低、中年

級、國中組) 

1.請於檢

錄前 30

分鐘完成

報到 

 

 

 

2.賽程表

僅為預

估，請提

早至檢錄

處準備 

報到

地點 

花壇國中 

晨曦樓 2F901

教室 

花壇國小西棟川堂 

花壇國中 

晨曦樓 2F901

教室 

花壇國小 

西棟川堂 

競賽

地點 

花壇鄉公所

藝文館 

 

花壇國小 

北棟 3F 

視聽教室 

花壇國小 

東棟 4F 

演藝廳 

花壇國中 

禮堂 

花壇國小 

活動中心 2F 

競賽 

時間 

 

08 

: 

30 

| 

12 

: 

00 

國小低年級

組(4隊) 

9:00-9:50 

國小中年級

組(21隊) 

1-11隊 

8:30-9:36 

國小高年級

組(30隊) 

1-15隊 

8:30-10:00 

國小高年級

組(16隊) 

1-8隊 

8:30-9:50 

國小中年級

組(18隊) 

1-9隊 

8:30-10:00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國小中年級

組(4隊) 

10:00-10:50 
12-21隊 

9:46-10:50 

16-30隊

10:10-11:50 

9-16隊 

10:00-11:20 

10-18隊 

10:10-11:40 
休息 10分鐘 

幼兒園組 

(2隊) 

11:00-11:20 

 午餐 午餐、檢錄(12:30開始) 

1.請於檢

錄前 30

分鐘完成

報到 

2.賽程表

僅為預

估，請提

早至檢錄

處準備 

競賽

時間 

13 

: 

00 

| 

15 

: 

40 

國小高年級

組(7隊) 

13:00-14:20 

幼兒園組 

(7隊) 

13:00-13:42 
國小低年級

組(7隊) 

13:00-13:50 

幼兒園組 

(15隊) 

1-8隊 

13:00-14:20 

國小低年級

組(7隊) 

13:00-14:10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休息 10分鐘 

國中組 

(1隊) 

14:30-14:40 

國中組 

(10隊) 

13:55-15:00 

9-15隊 

14:30-15:40 

國中組 

(5隊) 

14:20-15:10 

 頒獎 

15 

: 

40 

戲劇類頒獎-

鄉公所藝文館 

口說藝術(一)(二)、 

歌唱表演(二) 

頒獎-花壇國小活動中心 

歌唱表演(一) 

頒獎- 

花壇國中禮堂 

口說藝術

(一)(二)、 

歌唱表演(二) 

頒獎-花壇國

小活動中心 

備註： 

1.參賽隊伍依時段於比賽場地預備等候現場叫號，叫號三聲未上台，以棄權論。 

2.本次比賽隊伍眾多，為利於比賽順利進行，若有隊伍棄權，或各隊進、退場在規定時間內完

成，比賽或可能提前進行，請務必留意。 

3.上述為預估時間。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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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14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賽 

籤號更換同意書 

 

 

競賽項目：□口說藝術    □歌唱表演    □戲劇 

參賽組別：□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組 

縣市別/學校校名全銜 原序號 更換後序號 
備註 

(請註明互調學校與序號) 

 

 

 

   

學校代表簽名： 

 

 

 

(請蓋關防) 

經雙方協調同意後，對於更換初賽比賽序位之結果不得有異議。  

申請日期 : 中華民國 1 1 4 年       月       日 

備註： 

1.此表可分別填寫，由申請籤序對調之參賽單位及同意對調籤序之參賽單位填妥資料，由學校校

(園)長簽名、用印(請蓋關防)後，於114年10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00 前mail至  

  花壇國小 李主任信箱: spedu@htes.chc.edu.tw，並請撥電話 04-7862029*502 確認。 

2.申請籤序對調之參賽單位，除同意對調之參賽單位之代表簽名核章之外，請填妥資料，並請校

（園）長簽名用印。 

3.同意籤序對調之參賽單位，除申請籤序對調之參賽單位之校(園)長簽名核章之外，請填妥資

料，並請校（園）長簽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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